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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標示相關法規

3

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4條

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0、11、14 - 19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4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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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不受前項第三款、第七款及第九款之限制。
• 前項第三款食品添加物之香料成分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罰則 如未依規定完整標示或有標示不實之情形，將依食安法規定令業者限期回收改正，
並處以新臺幣3萬元至300萬元或4萬元至400萬元罰鍰。

1.單方食品添加物應標示許可證字號
2.食品添加物應標示產品登錄碼

繁體中文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61300653 號令修正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0、11、14 - 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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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條文 對應母法條文

第10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第11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第14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品名

第15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食品添加物名稱

第16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淨重、容量

第17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 有效日期

第18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 原產地(國)

第19條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61300653 號令修正

6

1. 輸入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廠商名稱、地址，以中文標示之。但難以中文標示者，

得以國際通用文字或符號標示之。

2.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係由同一公司所屬之工廠製造，且其設立地皆屬同一國家者，製造

廠商得以總公司或所屬製造工廠擇一為之；其名稱、地址及電話，應與標示之總公司

或工廠一致。但其設立地屬不同國家者，仍應以實際製造工廠標示之。

3. 前項第三款之改裝廠商，以「改裝製造廠商」標示之。

標示規定

製造廠商的
定義

1. 製造、加工、調配製成終產品之廠商。

2. 委託製造、加工或調配者，其受託廠商。

3. 經分裝、切割、裝配、組合等改裝製程，且足以影響產品衛生安全者，其改裝廠商或

前二款之廠商。

第十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 國外製造商名稱、地址可以用英文標示。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61300653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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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輸入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指應標示國內負責廠商之名稱、電話號
碼及地址，並得另標示國外製造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2. 屬國內製造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指應標示製造廠商之名稱、電話號
碼及地址，或標示國內負責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或二者均
標示。

標示規定

國內負責廠商
的定義

對該產品於國內直接負法律責任之食品業者。

第十一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 製造廠在國外的，一定要標國內負責廠商。
➢ 製造廠在國內的，則製造或負責廠商擇一。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61300653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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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品名

單方食品添加物者，應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
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標示之。

複方食品添加物者，得自定其名稱。

依前項規定自定品名者，其名稱應能充分反映其性質或功能。

第十五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食品添加物名稱

食品添加物名稱，應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
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標示之。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61300653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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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淨重、容量

淨重、容量，應以法定度量衡單位或其代號標示之。

第十七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 有效日期

有效日期之標示，應印刷於容器或外包裝之上，並依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
年月日。但保存期限在三個月以上者，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並以當月之
末日為終止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61300653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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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 原產地(國)

1. 輸入食品添加物之原產地（國），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
之；其產品經於我國進行產品之分類、分級、分裝、包裝、加作記
號或重貼標籤者，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仍應標示實際製造、加工
或調配製成終產品之國家或地區。

2. 中文標示之食品添加物製造廠商地址足以表徵為原產地（國）者，
得免為標示。

標示規定

原產地(國)的
定義

原產地(國)，指製造、加工或調配製成終產品之國家或地區。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61300653 號令修正

第十九條

有容器或外包裝之食品、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及食品添加物原料之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2毫米。但最大表面積不足80平方公分之
小包裝，除品名、廠商名稱及有效日期外，其他項目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得
小於2毫米。

二、在國內製造者，其標示如兼用外文時，應以中文為主，外文為輔。

三、輸入者，應依本法第22條及第24條規定加中文標示，始得輸入。
但需再經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者，輸入時應有品名、廠商名稱、日期等標
示，或其他能達貨證相符目的之標示或資訊，並應於販賣前完成中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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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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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及成分標示

單方食品添加物
• 應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
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
所定之品名，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
用名稱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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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食品添加物之通用名稱」
中華民國105年3月4日 部授食字第10413049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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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及成分標示

單方食品添加物
• 應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
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
所定之品名，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
用名稱標示。

複方食品添加物
• 得自定其名稱，品名需能充分反映其性
質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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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僅有英文或數字

小花牌複方品質改良劑
功能

性質
維生素綜合粉末

食品添加物名稱(成分)

標示亦同此規定



香料成分

食品添加物中所含香料成分得以「香料」標示之，如該成分屬天然香料
者，得以「天然香料」標示之；但所含除香料成分外之其他原料，仍應
標示其各別名稱。(部授食字第1031300957號)

惟倘有特殊風味宜加註其風味名稱，如：香草香料、草莓香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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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精、基劑、香料粉

食品添加物
品名:草莓香料
成分:丙二醇、乳糖、二氧化矽、香料
…….

成分(中文) 成分類別

丙二醇 香料以外之食品
添加物

乳糖 賦形劑或其他食
品原料

二氧化矽 香料以外之食品
添加物

丁酸乙酯 香料

香莢蘭醛 香料

天然香料 香料

登錄系統成分
仍需展開標明

OO香料、OO天然香料



非屬食品添加物標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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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屬食品及食品原料之規定，食品添加物及食品添加物原料不受此限。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實施細則第 9 條：

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食品添加物名稱，應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
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一般社會通用之
名稱標示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屬甜味劑、防腐劑、抗氧化劑者，應同時標示其功能性名稱。

2. 屬複方食品添加物者，應標示各別原料名稱。

➢食品中之食品添加物係透過合法原料之使用而帶入食品，且其含量明顯低於直
接添加於食品之需用量，對終產品無功能者，得免標示之。



非屬食品添加物標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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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屬食品及食品原料之規定，食品添加物及食品添加物原料不受此限。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實施細則第 9 條：

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食品添加物名稱，應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
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一般社會通用之
名稱標示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屬甜味劑、防腐劑、抗氧化劑者，應同時標示其功能性名稱。

2. 屬複方食品添加物者，應標示各別原料名稱。

➢食品中之食品添加物係透過合法原料之使用而帶入食品，且其含量明顯低於直
接添加於食品之需用量，對終產品無功能者，得免標示之。



「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
字樣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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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為「食品添加劑」

香料產品僅標示「香料」，未標示「食品添加物」或
「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食品添加物原料：單方食品添加物的前趨物或原料，並非複方食品添加物中的成分。



淨重、容量或數量標示

可標示為「淨重」、「重量」、「內容量」
等字樣皆可。

唯須注意其規格的單位，淨重、容量應以
法定度量衡單位或其代號標示之。

法定度量衡單位：

重量- 公克(g)、公斤(kg)、公噸(t)

容量- 毫公升(mL/ml)、公升(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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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133&id=13808&t=s

食品標示法規說明簡報檔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磅

盎司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133&id=13808&t=s


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
及地址標示

 製造廠在國外的，一定要標國內負責廠商。
 製造廠在國內的，則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可擇一

標示或二者皆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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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 國外製造商可以用英文標示。
(法源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輸入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廠商名稱、地
址，以中文標示之。但難以中文標示者，得
以國際通用文字或符號標示之。)



有效日期標示

應以繁體中文標示「有效日期」字樣，
非以「有效日期」字樣表達其意者，例如：「最佳使用期」或「賞味日期」，
應同時標明該字樣即為「有效日期」。

「有效期限」、「賞味期限」、「保存期限」及「製造日期與保存期限同時
標示（得推算有效日期）」等非「有效日期」字樣表達其意者，皆不適用。
(中華民國93年11月25日 衛署食字第0930415482號)

保存期限在3個月以上者，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並推定為當月之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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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有效日期」應採打印方式以不退色油墨標明
不得單獨另外以黏貼方式加附日期



有效日期標示

• 假設一產品保存期限為2年，何者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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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A)
製造日期:106.8.17
保存期限:2年

(B)
製造日期:106.8.17
賞味期限:2年

(E)
賞味日期:108.8.17

(D)
有效日期:108.8

※保存期限在3個月以上者，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

(C)
製造日期:106.8.17
有效日期:108.8.16

※一定要標示“有效日期”的字樣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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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法源依據

標示字樣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限量)及使用限制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

使用範圍 用量標準 使用限制

二氧化矽
1.膠囊狀、錠狀
2.其他各類食品

1.適量使用
2.用量為2.0%以下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
時使用。

建議用量、建議添加量

正面表列，非所列之
食品品項不得使用。



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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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可依照公告內容詳列於標示。
亦可限縮其範圍或含量進行標示。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TFAA20012345678

衛部添製字第012345號
一. 品名：己二烯酸
二. 成分：己二烯酸
三. 重量：1公斤
四. 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 電話：02-XXXX-XXXX
六.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 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1. 本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肉製品、海膽、魚子醬、花生醬、
醬菜類、水分含量25％以上（含25％）之蘿蔔乾、醃漬蔬菜、
豆皮豆乾類及乾酪；用量以Sorbic Acid計為2.0g/kg以下。

2. 本品可使用於煮熟豆、醬油、味噌、烏魚子、魚貝類乾製品、
海藻醬類、豆腐乳、糖漬果實類、脫水水果、糕餅、果醬、果
汁、乳酪、奶油、人造奶油、番茄醬、辣椒醬、濃糖果漿、調
味糖漿及其他調味醬；用量以Sorbic Acid計為1.0g/kg以下。

3. 本品可使用於不含碳酸飲料、碳酸飲料；用量以Sorbic Acid 
計為0.5g/kg以下。

4. 本品可使用於膠囊狀、錠狀食品；用量以Sorbic Acid 計為
2.0 g/kg以下。

九. 原產地：台灣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TFAA20012345678

衛部添製字第012345號

一.品名：己二烯酸

二.成分：己二烯酸

三.重量：1公斤

四.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使用於不含碳酸飲料、碳酸飲料；用量以

Sorbic Acid 計為0.5g/kg以下。

九. 原產地：台灣

照法規標示 限縮範圍標示

亦可限縮其含量進行標示

標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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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標示內容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擴大範圍及限量)



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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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TFAA20012345678

一.品名：結著劑AA
二.成分：乾酪素鈉、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三.重量：1公斤
四.製造廠商：OX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多磷酸鈉：

本品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煉製品；用量以Phosphate 
計為3g/kg 以下。

二氧化矽：
1.本品可於膠囊狀、錠狀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2.本品可使用於其他各類食品；用量為2.0％以下。

九. 原產地：台灣
十. 用途：結著劑

➢ 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係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之交集

換算方式：
使用限量

該單方所佔比例 => 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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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法
標示方法 I 取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之交集，依所含單方食

品添加物之比例換算出複方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標示方法 II 照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法規標示所含
單方食品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及限量，並於成分欄位列載有
規範使用限量之食品添加物的含量比例。

經換算

照法規標示

單方A 單方B

使用範圍及限量之交集
亦可限縮其範圍及含量進行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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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法 I 取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之交集，依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之比例換算
出複方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 二氧化矽於本品(草莓香料)中做為(七)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使用

成分 使用範圍 用量標準 使用限制

香料 各類食品 適量使用 限用為香料

二氧化矽
1.膠囊狀、錠狀
2.其他各類食品

1.適量使用
2.用量為2.0%

以下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
工必須時使用。

食用紅色
六號

各類食品 適量使用

生鮮肉類、生鮮魚
貝類、生鮮豆類、
生鮮蔬菜、生鮮水
果、味噌、醬油、
海帶、海苔、茶等
不得使用。

①

②

③

各類食品

取交集

範例 1：草莓香料

成分：香料、二氧化矽、食用紅色六號，其中二氧化矽含量 10%

換算方式：
使用限量

該單方所佔比例
=>

2.0%

10%
= 20%

(用量標準標示為20%以下之含量皆可，
範例標示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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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法 I 取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之交集，依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之比例換算
出複方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TFAA30012345678

一.品名：草莓香料

二.成分：香料、二氧化矽(10%)、食用紅色六號

三.重量：1公斤

四.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使用於各類食品；用量為5％以下。

九.使用限制：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十. 原產地：台灣

含量比例可不標

成分 使用範圍 用量標準 使用限制

香料 各類食品 適量使用 限用為香料

二氧化矽
1.膠囊狀、錠狀
2.其他各類食品

1.適量使用
2.用量為2.0%

以下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
工必須時使用。

食用紅色
六號

各類食品 適量使用

生鮮肉類、生鮮魚
貝類、生鮮豆類、
生鮮蔬菜、生鮮水
果、味噌、醬油、
海帶、海苔、茶等
不得使用。

各類食品

取交集

範例 2：草莓香料

成分：香料、二氧化矽、食用紅色六號，其中二氧化矽含量 10%

(用量標準標示為20%以下之含量皆可，
範例標示為5%。)

換算方式：
使用限量

該單方所佔比例
=>

2.0%

1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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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法 I 取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之交集，依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之比例換算
出複方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範例 2：草莓香料

成分：香料、二氧化矽、食用紅色六號，其中二氧化矽含量 1.5%

換算方式：
使用限量

該單方所佔比例
=>

2.0%

1.5%
= 133%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TFAA30012345678

一.品名：草莓香料

二.成分：香料、二氧化矽(1.5%)、食用紅色六號

三.重量：1公斤

四.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使用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九.使用限制：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鮮

水果、味噌、醬油、海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十. 原產地：台灣

建議標示出含量比例

(經換算後用量標準超過100%者，產品之用量標準標示可標
示為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亦可標示
100%以下之含量皆可)

成分 使用範圍 用量標準 使用限制

香料 各類食品 適量使用 限用為香料

二氧化矽
1.膠囊狀、錠狀
2.其他各類食品

1.適量使用
2.用量為2.0%

以下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
工必須時使用。

食用紅色
六號

各類食品 適量使用

生鮮肉類、生鮮魚
貝類、生鮮豆類、
生鮮蔬菜、生鮮水
果、味噌、醬油、
海帶、海苔、茶等
不得使用。

各類食品

取交集

• 用量19%以下
• 用量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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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法 I 取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之交集，依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之比例換算
出複方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範例 3：膜衣
成分：羥丙基甲基纖維素50%、矽酸鋁鉀珠光色素25%、聚乙二醇25%

成分 使用範圍 用量標準 使用限制

羥丙基甲基
纖維素

各類食品 適量使用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
工必須時使用。

矽酸鋁鉀珠
光色素

糖果、膠囊狀、
錠狀食品及口

香糖

用量為
12.5gkg以下

聚乙二醇
錠劑、膠囊食

品
適量使用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
工必須時使用。

①

②

③

錠劑、膠囊食品

取交集

(用量標準標示為50 g/kg 以下之含量皆可，
範例標示為50 g/kg以下。)

換算方式：
使用限量

該單方所佔比例
=>

12.5g/kg

25%
= 50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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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法 I 取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之交集，依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之比例換算
出複方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TFAA20012345678

一.品名：膜衣

二.成分：羥丙基甲基纖維素50%、矽酸鋁鉀珠光色素25%、

聚乙二醇25%

三.重量：25公斤/包

四.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使用於錠劑、膠囊食品；用量為50g/kg以下。

九.使用限制：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用。

十. 原產地：台灣

成分 使用範圍 用量標準 使用限制

羥丙基甲基
纖維素

各類食品 適量使用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
工必須時使用。

矽酸鋁鉀珠
光色素

糖果、膠囊狀、
錠狀食品及口

香糖

用量為
12.5gkg以下

聚乙二醇
錠劑、膠囊食

品
適量使用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
工必須時使用。

錠劑、膠囊食品

取交集

範例 3：膜衣
成分：羥丙基甲基纖維素50%、矽酸鋁鉀珠光色素25%、聚乙二醇25%

含量比例可不標

(用量標準標示為50 g/kg 以下之含量皆可，
範例標示為50 g/kg以下。)

換算方式：
使用限量

該單方所佔比例
=>

12.5g/kg

25%
= 50 g/kg



換算方式：
使用限量

該單方所佔比例
=>

0.07g/kg

10%
= 0.7 g/kg

不需/不得作用量標準換算

34

➢ 以殘留量作限量，為限
制終產品中之殘留量，
故不需亦不得作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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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法 II 照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法規標示所含單方食品食品添加物
之使用範圍及限量，並於成分欄位列載有規範使用限量之食品添加物的含量比例。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TFAA30012345678

一.品名：草莓香料
二.成分：香料、二氧化矽(10%)、食用紅色六號
三.重量：1公斤
四.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二氧化矽：
1.本品可於膠囊狀、錠狀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2.本品可使用於其他各類食品；用量為2.0％以下。

食用紅色六號：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九.使用限制：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鮮水果、
味噌、醬油、海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十. 原產地：台灣

應標示含量比例範例1：草莓香料
成分：香料、二氧化矽、食用紅色六號，其中二氧化矽含量10%

➢二氧化矽於草莓香料中做為(七)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使用。
➢本品中於法規規範有使用限量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為二氧化矽，需於成分欄
位列載含量比例。

應明確列出各單方食品添加物名稱
避免造成使用者誤解「本品」所指為該複方
食品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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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法 II 照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法規標示所含單方食品食品添加物
之使用範圍及限量，並於成分欄位列載有規範使用限量之食品添加物的含量比例。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TFAA20012345678

一.品名：可可著色粉
二.成分：玉米澱粉、食用紅色六號、焦糖色素(第三類)(1%)
三.重量：1公斤
四.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焦糖色素(第三類)：
本品可使用於調味乳、發酵乳及布丁、奶酪等乳品甜點；用
量為2.0 g/kg以下。

食用紅色六號：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九.使用限制：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鮮水果、味
噌、醬油、海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十. 原產地：台灣

範例2：可可著色粉
成分：玉米澱粉、食用紅色六號、焦糖色素(第三類)1%

應標示焦糖色素含量比例

焦糖色素自行
限縮適用範圍



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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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本
品中有規範使用食品範圍及限量與使用限制之單方食品
添加物包括「二氧化矽」及「食用紅色六號」。

➢ 故本品之使用食品範圍及用量不應標示為「本品可於各
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量使用。」

缺漏項目：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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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
一. 品名：混合濃縮生育醇
二. 成分：混合濃縮生育醇
三. 規格：1公斤
四. 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 電話：02-XXXX-XXXX
六.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 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使用於各類食品；用量同營養添加劑
生育醇（維生素E ）之標準。

九. 原產地：台灣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
一. 品名：混合濃縮生育醇
二. 成分：混合濃縮生育醇
三. 規格：1公斤
四. 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 電話：02-XXXX-XXXX
六.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 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請依據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
準規定使用。

九. 使用限制:請參照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食品添加
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中之使用限制。

十. 原產地：台灣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
一.品名：混合濃縮生育醇
二.成分：混合濃縮生育醇
三.規格：1公斤
四.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1. 形態屬膠囊狀、錠狀且標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品，在每日食用
量中，其維生素E之總含量不得高於400I.U.（268mg d-α-
tocopherol）。

2. 其他一般食品，在每日食用量或每300g食品(未標示每日食用量
者)中，其維生素E之總含量不得高於18mgα-T.E.。

3. 嬰兒(輔助)食品，在每日食用量或每300g食品(未標示每日食用量
者)中，其維生素E之總含量不得高於7.5mgα-T.E.。

九.使用限制：用於營養添加劑時，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養素
時使用。

十.原產地：台灣

缺失項目：未明確標示出使用範圍、用量標準規範內容。

正確範例：



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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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

一. 品名：草莓香料
二. 成分：香料、二氧化矽(10%)、食用紅色六號
三. 規格：1公斤
四. 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 電話：02-XXXX-XXXX
六.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 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1. 本品可於膠囊狀、錠狀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2. 本品可使用於其他各類食品；用量為2.0％以下。
3.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九. 使用限制：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鮮水果、味
噌、醬油、海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十. 原產地：台灣

食品添加物 產品登錄碼：

一.品名：草莓香料
二.成分：香料、二氧化矽(10%)、食用紅色六號
三.規格：1公斤
四.製造廠商：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
五.電話：02-XXXX-XXXX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OO路OO號
七.有效日期：OOO年OO月OO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二氧化矽：
1.本品可於膠囊狀、錠狀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2.本品可使用於其他各類食品；用量為2.0％以下。
食用紅色六號：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九.使用限制：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鮮水
果、味噌、醬油、海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十.原產地：台灣

➢ 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標示雖列出所使用單方食
品添加物之規範，但未分別列出所屬單方食品
添加物名稱。

➢ 易造成使用者誤解「本品」所指為複方食品添
加物。

缺漏項目：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正確範例：



原產地(國)標示

1. 以中文標示製造廠者，得免另標示原產地(國)；反之，以
英文標示製造廠者，需以中文標示原產地(國)。

2. 標示字樣不侷限於「原產地（國）：○○○」之型式，
凡是足以使人明瞭其產地、製造地或製造工廠所在地之
表達方式，均屬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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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製造廠商：Cargill France SAS

Zone Industrielle Du Menez-Bras 29870

LANNILIS FRANCE(法國)製造廠商：Cargill France SAS

Zone Industrielle Du Menez-Bras 29870

LANNILIS FRANCE

原產地：法國
製造廠商：OO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大陸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OO路OO號

✓生產國別、生產地(國)、製造地、台灣製造等。

✓日本製造，台灣分裝



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標示

• 食品添加物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或基因
改造食品原料者，應標示「基因改造」或「含基
因改造」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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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 107年6月14日衛授食字第1061304033號預告

◆目前我國查驗登記許可使用的原料：黃豆、玉米、棉花、油菜、甜菜



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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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 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定問答集 (Q&A) - 105 年 1 月 15 日修訂

優質
大豆油

蛋糕
乳化劑

A12

成分：大豆油、脂肪
酸丙二醇酯、脂肪酸
甘油酯、卵磷脂、生
育醇（維生素E）

應標示
「基因改造」

得免標示
「基因改造」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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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授食字第1031301967號公告訂定「單方食品添加物應明顯
標示許可證字號」， 103年9月9日生效。

部授食字第1051300040號公告訂定「食品添加物應明顯標示
產品登錄碼」，106年1月1日起實施。

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
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公告事項：食品添加物應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明顯標示「產品登錄碼」字樣及其登錄碼。

產品登入碼、產品登陸碼、登錄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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